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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路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等法律法规及《乔路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乔路铭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认真审阅了公司 2025 年 9 月 26 日

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会议资料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

立场，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批准报出审计报告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

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5 年 1-6 月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，报告内容

真实、有效，报告数据准确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

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上述议案。 

二、《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》的独立

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建立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

及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，并在经营活动中予以执行，在重大决策方面满足了风

险有效控制的要求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内容和形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真实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状况，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客观、真实地评价了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。根据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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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中汇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真实、客观、全面地反映了目前公

司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行的实际情况，能够证明公司治理规

范、内控制度完善，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健全了以法人治理结构

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上述议案。 

三、《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中汇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其进行鉴证的鉴证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

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上述议案。 

四、《关于更正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更正后的定期报告真实、完整的反映了公司 2025 年半

年度的财务数据情况，公司董事会审议、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

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上述议案。 

 

乔路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常小东、金平亮、余劲国 

2025 年 9 月 30 日 


